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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青岛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文件

青教工委〔2022〕19 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开展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在青各高校：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

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

设改革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推进高素质、专业化、创新型高校教

师队伍建设，着力提升教师能力素质，拓展教师发展内涵，激发

高校广大一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

育局决定开展第六届“青岛高校教学名师”（以下简称“高校名

师”）评选表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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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范围

在青普通本科学校和高等职业（专科）学校承担本、专科学

生教学任务的一线在职专任教师。

二、遴选数量及推荐名额

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计划评选40－50名。候选人推荐名

额根据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数量确定。在校生20000人以下的高校，

推荐2名；在校生在20000—30000人之间的高校，推荐3名；在校

生30000人以上的高校推荐4名。

三、申报及遴选条件

申报人选应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

方针，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，师德高尚；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成效显著；对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有重要

创新，教育质量和教学成果突出；在教育领域和全社会享有较高

声望，师生群众公认。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普通本科高校人选。公办本科院校候选人，原则上须

已聘任副高级（含）以上职称，民办本科院校候选人已聘任中级

（含）以上职称。候选人应具有5年及以上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经

历，近3学年主讲课程的课堂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 64学时/学

年，其中每学年至少为本科生主讲一门课程。

（二）高等职业（专科）学校人选。候选人原则上须已聘任

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，应具有相关企业、生产服务一线实践工作

经历，具有5年及以上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经历，近3学年承担本校

教学任务（包实践课程）不少于 160 学时/学年。



— 3 —

现任校级领导、已获国家级或省级教学名师称号者，不在申

报范围。

四、推荐及遴选

（一）申报、评选程序

1.个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。

2.学校推荐。学校根据《关于开展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

评选工作的通知》规定的申报推荐条件，按照推荐名额择优推荐

人选，并在校内公示3-5个工作日。

3.组织评审。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育局组织专家成立“第六

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评审委员会”，负责对各高校推荐的候选人

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。

4.公示、表彰。评审结果经市委教育工委确认通过后，向社

会公示。公示无异议，发文公布“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”名

单并表彰。

（二）须提交的材料

1.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候选人汇总表（见附件1）。

2.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（见附件2、3，一

式3份）。

3.候选人的个人资料及支撑材料（电子版）（见附件4）。

4.候选人现场教学录像视频。视频以“学校名称—候选人名

称”命名，时长 15-30分钟，大小50MB 左右，格式限定为 rb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各高等学校请于2022年5月27日（星期五）前将上述有关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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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报送至市教育局高等教育处。纸质版及讲课视频报送至青岛市

闽江路7号市级机关办公楼2期2023室，电子版通过金宏政务办公

系统发送至青岛市教育局高等教育处或发送至邮箱jyjgwzhc@qd.

shandong.cn。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市教育局高等教育处。

联系人：赵婧，联系电话：85912233、18561972620

附件：1.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候选人汇总表

2.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（本科）候选人推荐表

3.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（高职）候选人推荐表

4.第六届青岛高校教学名师候选人个人资料（电子

版）清单

中共青岛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青岛市教育局

2022 年 5 月 5 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中共青岛市委教育工委 2022 年 5 月 5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